
 

                                                                                                    

 個人金融開戶總約定書暨信用卡電子帳單約定事項修訂公告 

 

公告期間：2019/11/22~2019/12/31 

生效期間：2019/12/01 

 星展銀行(台灣)開戶總約定書暨信用卡電子帳單約定事項進行下述修訂並自西元 2019 年

12 月 1 日起生效。 

本次條文修訂比較表，調整/變更後條文及原條文內容列示如下：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內容 修訂條文內容 

個人金融開戶總約定書 

第一章 

一般約定

事項 

十七、電子對帳單及電子交易通知約

定事項 

（二）立約人申請電子對帳單服務成

功者，自申請成功之日起之次二個

月，銀行將同時寄發實體對帳單及電

子對帳單，其後，銀行將停止實體對

帳單之寄送，而寄送電子對帳單。立

約人申請終止電子對帳單服務者，自

完成終止手續後之次月，銀行將停止

寄送電子對帳單。倘銀行依法令或契

約應寄送對實體帳單予立約人者，銀

行將繼續寄送實體對帳單予立約人。

立約人申請網路銀行，銀行將寄送電

子通知信函至立約人指定電子郵件信

箱通知電子對帳單已產生之日(即成功

日)，自申請成功之日，立約人得登入

網路銀行瀏覽電子對帳單。 

十七、電子對帳單及電子交易通知

約定事項 

（二）立約人申請電子對帳單服務

成功者，自申請成功之日起立即生

效，銀行將自申請成功日之次月起

開始寄發電子對帳單並停止實體對

帳單之寄送。立約人如向銀行申請

終止電子對帳單服務者，自完成終

止手續後立即生效，銀行將自完成

終止手續日之次月起恢復寄送實體

對帳單。倘銀行依法令或契約應寄

送實體對帳單予立約人者，銀行將

依法令或契約要求寄送實體對帳單

予立約人。立約人申請網路銀行，

銀行將寄送電子通知信函至立約人

指定電子郵件信箱通知電子對帳單

已產生之日(即成功日)，自申請成



 

功之日，立約人得登入網路銀行瀏

覽電子對帳單。 

信用卡電子帳單約定事項 

（二） 立約人申請電子對帳單服務成功者，

若立約人原本每月已收取本行的實體

對帳單，自申請成功之日起之下二個

月對帳單寄送日，銀行將同時寄發實

體對帳單及電子對帳單，其後，銀行

將停止實體對帳單之寄送，而寄送電

子對帳單。立約人如向銀行申請終止

電子對帳單服務者，自完成終止手續

後之下個月對帳單寄送日，銀行將停

止寄送電子對帳單。倘銀行依法令或

契約應寄送實體對帳單予立約人者，

銀行將於下個月對帳單寄送日開始寄

送實體對帳單予立約人。 

 

立約人申請電子對帳單服務成功

者，自申請成功之日起立即生效，

銀行將自申請成功日之次月起開始

寄發電子對帳單並停止實體對帳單

之寄送。立約人如向銀行申請終止

電子對帳單服務者，自完成終止手

續後立即生效，銀行將自完成終止

手續日之次月起恢復寄送實體對帳

單。倘銀行依法令或契約應寄送實

體對帳單予立約人者，銀行將於下

個月對帳單寄送日開始寄送實體對

帳單予立約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日期： 2019/11/22 

 


